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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近況報導…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終於在今年 3 月完成朝野協商，預計二、三讀後，

該條例就能開始實行。在立法階段，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從參與教育部召開的協商會

議，及近幾年不斷拜會立委，最怕就是此條例淪為管理跟資格的規範，雖然許多條

文仍無法守住，卻也透過李麗芬立委、時代力量黨團立委們發聲，讓朝野協商的過

程中，基層教保人員的聲音才被看見…，摘取幾條朝野協商後幾個與基層教保人員相

關條文：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提

供於幼兒園實際從事教保服務工作滿三年且現職之園長、教保員進修機會，取得

參加幼兒園教師檢定資格。 

前項人員修畢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其具有大學畢業學歷，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且完成

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但最近七年內於幼兒園（包

括托兒所、幼稚園）任園長、教保員累計滿三年以上，表現優良，經教學演示及

格者，得免教育實習。… 

第十條 幼兒園教保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修畢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之幼兒園教保專

業課程且取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 

第十一條 幼兒園助理教保員，應修畢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相關學程、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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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並取得畢業證書。… 

第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協助教保服務人員成立各級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組織，協

助其訂定工作倫理守則，並宣導、鼓勵教保服務人員依工會法組織及參與工會。 

為提升教保服務品質，幼兒園應建立教保服務人員參與教保服務及員工權益重

要事務決策之機制。 

第二十六條 幼兒園不得以派遣方式進用教保服務人員。 

第三十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每年未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以上。 

二、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未於規定期限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練八小時以

上、安全教育相關課程三小時以上或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一次以上。 

教保服務人員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係因不可歸責於教保服務人員之事由所

致，並經查證屬實者，不予處罰。 

前項情形可歸責於幼兒園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幼兒園

負責人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或經處罰

三次後仍未改善者，得依情節輕重為一定期間減少招收人數、停止招生六個月至

一年、停辦一年至三年或廢止設立許可之處分。 

 

 

「跟著我們向前走」教保組織紀錄片出爐囉！ 
【紀錄片簡介】 

在台灣從事照顧的工作者常是被社會給忽略且不被照顧的一群人… 

這部紀錄片歷經三年完成，紀錄著不同世代教保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和處境， 

在分屬三個不同世代的教保工作者，其生命經驗當中， 

過長的工時、低落的薪資福利和社會地位似乎成為這群照顧者的勞動宿命， 

托育職場的懷孕歧視依然不斷地在發生， 

這都讓在幼托現場的教保照顧者心灰意冷，甚而失望、憤怒地離開教保工作。 

但這二十年來，有一群基層教保工作者就是不願向這個卑劣的制度低頭， 

她們在各地不斷地發展和運作教保工會組織，串連不同區域

的教保工作者，透過組織的力量，對政府的幼托政策進行監

督與倡議行動，站在第一線捍衛教保工作者的勞動權益， 

這樣的公民參與行動似乎也讓更多現場的教保工作者願意

站出來，一起去面對這個惡質的勞動處境，改變現有不公不

義的勞動體制，一同打造合理的勞動環境。 

 

導演/黃淑梅  片長/43 分 26 秒  發行單位/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 

AETU 紀錄片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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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施行細則出爐 特休假三軌並行 
【2017.03.17 經濟日報/記者 陳素玲報導】 

一例一休修法通過後，勞動部今天預告勞基法施行細則修正案，特休

假計算適度鬆綁，在不減損勞工特休假天數情況下，可採曆年、周年或會

計年度三軌並行執行特休假，雇主應在勞工符合條件後 30 日內告知。  

對於未休完特休假工資該如何給？勞動部首度明確訂出標準，要求雇主要

按天數發給一倍工資，並應於年度終止結算後 30 天內或下一次發放工資前

給付。  

一例一休修法大幅加碼勞工特休假，讓勞工工作滿半年就有三天特休

假，一年以上勞工特休假都增加。此外，以往特休假未修完，若非可歸責

雇主，特休假多半作廢，但新制規定，特休假未休完一定要折抵工資。配

合上述修正，施行細則對勞工特休假權益著墨最多。  

勞動部原本要求企業改採員工到職日（即周年制）執行特休假，鑑於

實務上勞雇雙方約定以曆年制 (即 1-12 月 )或會計年度給假，施行細則明訂

在確保勞工特休假權益情況下，勞雇可協商約定特休假執行方式，可以勞

工受僱日 (即周年制 )、曆年制 (1 月 1 日 -12 月 31 日 )或會計年度。  

特休假未休完工資如何計算工資？以往採約定成俗，並未明確說明，

施行細則首次明定，雇主要按勞工未休完特休假天數，發給一倍工資。  

舉例而言，勞工於今年 7 月 1 日到職，可在明年 1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有

三天特休假，明年 7 月 1 日起到後年 6 月 30 日又有 7 天特休假，若採曆

年制，勞工可將明年 7 月 1 日起的 7 天特休假分段執行，約定到明年底先

休 4 天，後年 6 月 30 日前再休完 3 天。勞動部表示，只要勞工年資應有

的特休假天數未減損，勞資可以約定休假方式。  

為確保勞工了解特休假天數，施行細則明定雇主要在勞工符合特休假

條件起 30 日內告知；未休完特休假折抵工資，必須在度終結日後 30 天內

或下一個發薪日給付，例如若雙方約定每月 5 日發薪，結算日是 4 月 15

日，則公司應在 5 月 5 日發給，最晚不能超過 5 月 15 日。  

母法新增雇主應提供工資明細，施行細則明定工資明細應記載約定之

工資總額；各項給付金額如本 (底 )薪、獎金、津貼、加班費；約定扣除之金

額，如勞健保、福利金、勞退自提。至於雇主提供的工資明細不限書面，

可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如電子郵件、簡訊、通訊軟體、公司網站系統等，

讓勞工可隨時取得或列印。  

修正案也增訂勞工出勤紀錄方式，不限書面，可以出勤卡、門禁卡、

刷卡機及電腦出勤紀錄等方式進行。  

AETU 勞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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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一休 不正是為了照顧做工的人嗎？ 
【2017.03.17 /作者 on.cc 東網-王乾任 社會觀察家】 

日前看到某家媒體，竟把開業兩天就暫停營業的餐廳的問題，照例歸咎到一例

一休，就覺得荒謬透頂。該新聞報導中的案例，明明是沒有做好創業初期的資金配

置，一口氣展太多店，花了上億元，使得開店後的現金流不足以支撐而暫停營業，

卻怪到一例一休頭上，著實太過誇張。 

說真的，到現在還來寫一例一休爭議都覺得有點可笑，可是成天看媒體新聞報

導繼續以「一例一休」作為討論各種物價上漲、企業倒閉的起手式，著實覺得還是

應該再寫一點東西，談一談一例休這個「動搖國本」的議題所引發的社會輿論背後

的一些東西。 

從近來媒體報導台灣經濟議題的姿態，可以發現一件事情，那就是企業主可以

無能，無力改善自家營運體質，被迫使得旗下員工得加班才能賺到溫飽薪資都不再

是丟臉的事情，而是什麼了不起的偉大情操，反而是為了照顧與保護弱勢勞工的勞

動權益而落實一例一休的政府和民間支持者成了大壞蛋，害了這些弱勢勞工沒辦法

多加班賺錢？ 

如果說，今天員工自願加班是為了創造傑出成就，是為了超越溫飽，那麼是周

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然而，如果說加班是為了賺取基本溫飽，不加班則

活不下去，那麼有問題的絕非落實一例一休的政策，而是無力讓自己的員工在基本

時數中賺取溫飽收入的企業。 

最讓人感到遺憾的是，並非不懂經濟學原理的一些媒體、政黨和知識分子，為

了自己的政治立場或其他利害關係，明知道落實休假日以保障勞工權益是必走之

路，卻依然不斷緊咬一例一休這個議題不放，藉此營造執政黨拚經濟無能的印象。 

今天台灣如果經濟真的好，落實一例一休就不會有那麼大的爭議，而台灣經濟

不好也絕不是執政一年的執政黨能夠創造的奇蹟，而是日積月累的結果，偏偏某些

就是元凶的共犯結構，卻在媒體上帶頭叫囂，斥責執政黨照顧勞工政策的作為。 

一例一休保障的是社會上相對弱勢的勞工群體，也就是那些只能靠基本工資勉

強溫飽的勞工群體，而不是有一技之長或是中高階勞工，這些勞工或俗稱的白領階

級早就落實周休二日已久，企業主也都接受了這個現實。唯有屈居底層的勞工仍然

未被照顧，好不容易有一個落實到照顧底層勞工的政策，卻引發一股強烈的反彈聲

浪。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和日前政府廢止外籍移工工作滿三年得出境再入境的規定

後，遭到部分利益團體的強烈反抗一樣，凸顯了台灣社會對於無力自己維護自己權

益的弱勢族群的態度，就是盡可能的壓榨，不希望政府的手介入、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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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林立青的《做工的人》出版後，在知識圈頗引起一陣回響，各大媒

體爭相報導與轉載內容，銷售成績也很不俗。這本書談的正是台灣社會底層勞工的

辛酸，讓許多人見識到了從未想像過得辛苦世界而引發惻隱之心，許多人看見社會

上相對強勢族群對於弱勢底層者的壓迫之現況。 

反諷的是，同樣的媒體，可能一邊的版面大力為文追捧《做工的人》一書對底

層苦難的深刻刻劃，另外一邊的版面卻發文抨擊執政黨的一例一休。 

如果我們的社會只願透過文學作品認識底層弱勢的苦難，卻不願意透過實際政

策改變底層受苦者的命運，這又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心理學說，人都會有高估自己能力的偏誤。會不會當我們以為自己是好人的同

時，就以此自滿且自豪，卻忘了其實不經意的傷害圍繞在我們身邊，為我們服務的

弱勢勞工而不自知？就像某些素來在外有慈善美名的老闆，竟被爆出虐待或囚禁移

工多年的醜事？ 

一例一休是面照妖鏡，反映出台灣社會每一個人對於真正需要照顧的弱勢者的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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